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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春秋决狱”产生并盛行于汉代，目前，学术界对于“春秋决狱”在汉代法律制度中的作用存在争议，

鉴于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明显分歧，对于澄清“春秋决狱”对汉代法律体系的实际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能为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因此，

本文将在详细剖析“春秋决狱”的概念、起源背景、实施原因以及内涵的法律原则的基础上，总结评述

“春秋决狱”对汉代法律制度的利弊影响，分析这一宏伟司法实践对于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产生的积极启

示和借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深入挖掘春秋决狱对汉代法律体系的深远影响，探讨其对后世法律制度的

塑造所带来的重要启示以及从中可以吸取的借鉴教训，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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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emerged and prevailed in the Han Dynasty.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controversial about the role of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in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In view of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view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actual impact of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on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not only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rigin, background, reasons for implem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legal principles of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and analyze the positiv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this magnificent judicial pract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le 
of law in China. Very important.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ison on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t brings to 
the shaping of the legal system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from it are 
all issues that we need to seriously consider and dis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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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秋决狱”概述 

(一) “春秋决狱”内涵及现有研究 
“春秋决狱”或称“经义决狱”，概言之，是古代援引儒家经典内容进行断案的一种审判方式[1]。

法律对相关事实没有明确规定或者盲目适用法律导致审判结果明显有悖于天理人情时，司法官员从《春

秋》等儒家经典经义中抽象出法律原则为依据审理案件的审判方式[2]。“春秋决狱”根据儒家经典作品

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等进行裁决的做法，因其主要参考儒家经典《春秋》

而得名。根据《春秋繁露·精华》中的记载，对于“春秋决狱”的断案标准是要“根据事实推定当事人

的意图。行为偏差者无需完全完成犯罪，主要罪犯将受到特别严重的惩罚，正直的人则可能判刑较轻”，

即在对罪犯的量刑过程中，裁判要综合考虑客观犯罪事实以及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以确保刑罚的公

正性和合理性。 
“春秋决狱”作为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确立了一系列法律原则。其中包括维护王权的原则，如

“诸侯不得专地”和“王者无外”，这些法律原则应对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内外压力的紧迫性，迫切需要

加强中央集权。另外，封建伦理原则如“亲亲相隐”和“妇人无专制之行”有助于维护封建社会尊卑有

序的统治体系。此外，原心定罪原则是根据行为人是否符合儒家伦理来判断罪与量刑的法律准则。还有

一些其他法律原则，如“恶恶止于身”。关于“春秋决狱”法律原则对汉代法制的影响，学术界一直存

在争议。总体而言，对于“春秋决狱”的评价更多地是否定而非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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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春秋时期的司法裁决进行了广泛研究，涌现出吕思勉和皮锡瑞提出的“习惯法”、武树臣、

何勤华等提出的“判例法”、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陈寅恪等人提出的“否定说”、刘吕志兴、封志晔

提出的“肯定说”、还有李富成的“衡平说”等不同学说。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对春秋时期的司

法案例进行了分类和总结。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专门整理了春秋时期司法裁决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

详尽分析。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为后来者在春秋时期司法裁决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加入到了春秋时期司法裁决的研究之中。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和讨论这一问题，提

出了不同观点并形成了多种学说，推动了春秋时期司法裁决研究的进展。第一个观点是“判例法论”。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中，武树臣先生指出“春秋决狱”所倡导的观点，并非仅仅是在儒家法律

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司法实践，而更应被视作对古代审判方式的恢复。何勤华也对此观点持有类似看法。

第二个观点是“平衡调和说”。李富成先生在他的著作《春秋决狱中的衡平精神》中代表着这一立场。

第三个观点是“肯定态度说”。吕志华在他的研究论文《重新审视“春秋决狱”》中表明：“随着‘春

秋决狱’和‘引经注律’的广泛运用，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法律实践中，古代中国犯罪构成理论逐渐得

到完善。”第四个观点则是“否定态度说”。朱宏才在他的著作《议论“春秋决狱”研究》和《春秋决

狱及其负面文化影响》中明确表明了对于“春秋决狱”持批判态度。这些不同的观点对于今后学者深度

探讨“春秋决狱”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近年来其他许多学者也对“春秋决狱”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史

广全在他的文章《春秋决狱在礼法融合中的作用》中探讨了“春秋决狱”对促进礼法融合的作用。韩瑛

慧的《从“春秋决狱”看中国的案例》从“春秋决狱”的特点出发，探讨了我国案例制度建立的可能性。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并考虑“春秋决狱”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对汉代法律体系的影响，本文旨在深入

分析“春秋决狱”的同时，探讨其潜在积极影响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因素，期望能更好地引领和推动我

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二) “春秋决狱”产生背景 
“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在《汉

书·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步舒被任命为长史，负责管理淮南地区的司法审判工作，他擅自做主，

不汇报上级，以儒家春秋思想为准绳进行裁决，结果天子们都认为这种行为正确无误。再如《后汉书·何

敞传》“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何敞厌倦了当时俗务官员苛刻追求名誉的

做法，他在任职期间主张以宽和的政策来治理。秦代法家思想的失败之一即是导致了“春秋决狱”的出

现。秦始皇在一统六国后，并未推行新政策，反而加重了暴政的施行，随着统一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加上民众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活跃，最终导致了强大的秦朝的崩溃。这一系列事件显

示出法家思想的弊端，以及其不再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 
在汉代统一天下后，刘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便号令萧何编纂了《九章律》。到汉武帝时期，《汉

书·刑法志》中记录着：该律法总共包括三百五十九章、四百九条大辟条文，涉及到一千八百八十二项

罪名，死刑的判决案件多达万三千四百七十二项。相关文书堆积如山，审判官员难以完全了解所有内容。

这一时期的法律规范变得复杂繁琐。对于一支新的王朝来说，在立法方面取舍宽严之道并不容易，尤其

当时的立法技术尚不成熟。为了避免重蹈秦朝覆辙，汉代不得不避免严苛的法律制度，但又不能让法律

失去作用，以免导致社会的混乱。这一时期社会仍处在不太平定的状态[3]。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

最终形成了法律体系，可谓“春秋决狱”成为了汉代的独特标志，蕴含着浓厚的时代特色。 
新儒家思想诞生。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十分曲折。虽然儒家学说源远流长，起源于春秋末期，发

展至战国时期已成为完整的独立体系，但其在政治上并未被当时中央统治者所重视。秦始皇当政时，儒

家思想被贬为次要，法家思想取而代之，甚至出现过焚书坑儒等残酷行为。直至西汉初年，刘邦虽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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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一定容忍，但更偏向于推崇道家和黄老思想。黄老思想提出的“无为而治”使得西汉政治文化环境

相对宽松，促使了在此前被压抑的诸子百家重新活跃起来。在这种背景下，受人冷落的儒家开始积极改

革自身以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三) “春秋决狱”产生原因 
1) 皇权集权化的需要 
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下，《春秋》所倡导的“尊王攘夷”和“维护王权”思想

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高度推崇。儒家思想成为汉朝建国的主要指导思想，特别是在董仲舒对“春秋决狱”

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推动的背景下，“春秋决狱”在汉代得以实行，从而开启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对当时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老学说在汉朝的兴起和巩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无为而治”的政策的实施，

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也变得日益尖锐。一方面，经过惠帝和吕后时期，地方诸侯国的割据势力得以迅速

壮大。由于汉初政府对言论和经济的放任，许多知识分子和商贾未能在朝廷中获得地位，因此纷纷投奔

各地诸侯王。加之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使得各诸侯国在经济上更具对抗中央的实力，给中央政权

带来严重威胁。文帝即位之初声威未立，极大助长了地方诸侯国的嚣张气焰，甚至使每个诸侯国都怀有

叛逆之心[4]。景帝登基后极度憎恶诸侯王的傲慢无法，最终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执行了削藩政策，引发

了吴楚七国之乱。尽管之后成功平定了叛乱并进行了一些改革，诸侯王们仍掌控着广阔的领地，个别诸

侯国仍有动荡迹象，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在汉初时期盛行的无为而治态势下，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

地主豪强与死党结成联盟，建立地方势力组织，开始横行乡里，欺凌弱小。这不仅加剧了他们与普通百

姓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凭借庞大的宗族势力左右地方政治局面。武帝继位时，虽然汉朝社会已经达到

鼎盛时期，但这些矛盾的出现严重地影响了中央的统治。 
2) 伦理道德思想根深蒂固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国安邦过程中，礼法被视为基本规范，用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自周代起，

礼制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逐渐普及。周礼包含了血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两大内容，实际上已经形

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法治体系。这种宗法与政治等级制度严格规范了社会秩序，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

的有效工具。汉初时期，由于汉王朝刚刚建立，社会仍未摆脱战乱的阴影，立法思想仍然主要受到黄老

的无为而治理念的影响。后来，董仲舒掌权并提出“德主刑辅”的立法理念，适应了汉代的实际情况。

在汉初时期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立法思想是因为当时的汉王朝初建，民生和经济都还处于困难时期，

而且人民才刚刚从秦朝苛刻的法律中解脱出来。汉武帝执政时期，国家倡导“大一统”理念，皇权进一

步巩固，而“无为而治”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与之相反，“德主刑辅”理念与

时代精神相契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也随之调整。然而，礼法仅仅是加强

皇权的工具，其背后所倡导的指导思想不同，因而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2. “春秋决狱”蕴含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原则 

董仲舒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运用到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君权神授说[5]。他将儒家思想

所包含的贵族等级完全转变成了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董仲舒强调皇帝是“天之子”，并且用

神学理论证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的正当性。根据他的观点，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

国受命于君，君的命令得到遵循则民众顺从，反之则民众叛逆。皇帝因此被视为天之子和天下人的父亲，

并被赋予超越凡人的神圣地位。《春秋》中“诸侯不得专地”的规定阻止了诸侯在地域上扩张势力，从

而削弱了对皇帝的威胁，体现了国家对“大一统”思想的政治维护。由于实行“大一统”思想，臣民在

处理关系国家大事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这在推动国家安定和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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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裁量权亦是对国家稳定的潜在威胁，因为过度扩大臣民的权力可能会被某些官员用作推卸责任

的借口。此外，皇帝将全国视为一个庞大家庭的“王者无外”，这一理念也贯穿其中。 
(一) “亲亲得相首匿”封建伦理观念 
在汉初的法律体系中，规定了亲属间不得隐瞒犯罪事实的规定。具体来说，法律允许子女为父母隐

瞒罪行，但不允许父母为子女隐瞒。《汉书》中有相关记录：在西汉时期，衡山王刘赐的长子刘爽被指

控不孝，结果被处以死刑；而在汉武帝时代，临汝侯灌贤因掩盖儿子伤人罪行，失去爵位。在汉宣帝时

代，颁布诏令明确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是天性所在，即使面临危难，也应该宁可死而不泄密。

这种亲情内敛实质上是对卑弱亲属不得揭发尊长亲属罪行的制约，以及有义务和责任帮助隐匿罪行，对

于父母、夫妻、子女、孙辈之间的隐匿罪行，惩罚取决于情节严重程度，必要时需向廷尉请减刑。这个

制度的核心在于维护亲情关系，卑弱亲属不得揭发尊长亲属的罪行，同时也要承担隐匿罪行的责任，父

母、夫妻、子女、孙辈帮助亲属隐匿罪行除非情节恶劣需要上报审判官求情，通常不会受到刑事追责。 
(二) 原心定罪 
《春秋繁露·精华》中记载：“《春秋》之听讼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

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就其中蕴含的审理诉讼来看，必定要根据事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当事人的内心

意愿。如果意图邪恶，即使还没有实现，那么首要行为人会受到更重的惩罚，而如果是正直的，那么被

审理的程度就会相对较轻[6]。”这段话的主旨是强调了在“春秋”时期审判案件时必须注重对案件的事

实依据进行分析，并重点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意图是否有恶意。根据这种原则，即使实际危害尚未

发生，只要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属恶意，也应该受到惩罚，并且对于首要犯罪者的处罚应该更加严厉。相

反，如果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善意的，应该给予轻判。因此，所谓的“原心定罪”实际上是通过分析行

为人在行为时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正如有人所说，这一原则通过深入剖析人的

动机，强调评估行为人内心的善恶。《春秋》是一部着重强调礼仪和道德规范的经典著作，主张“在违

法之前加以规范”。因此，儒家学派倾向于认同行为动机应符合道德准则这一观点，因此将原心定罪理

念应用于法律审判。尽管这种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是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则存在明显缺陷，因此需

找到道德与法律间最为恰当的结合点。 
当然，当涉及到“原心定罪”的原则时，官员往往具有很大的裁量空间，他们并非机械地按照法律

规定做出裁决，而是根据情理来处理案件，正如李富成所指出的，“法官在判断善恶时享有自由裁量权，

从而实现司法的公正平衡”。当然，为了避免滥用裁量权，有必要加强对法官裁量权的限制，要求他们

严格依据《春秋》经义来行使自由裁量权，这可以有效约束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3. “春秋决狱”对汉代司法的影响 

(一) “春秋决狱”对汉代司法产生的正面影响 
在继承了秦朝严苛律法的汉初时期，“春秋决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缓惩罚力度的作用，有助

于缓解社会矛盾。大多数经过“经义决狱”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通常较为宽松，“春秋决狱”所遵循的

“亲亲相隐”等原则，导致一些本应受到严惩的罪行被轻判甚至免责。在这些案例中，严厉惩罚的往往

是对中央权威构成威胁的案件 
“经义决狱”是引入礼法入律，将秦朝法律中强调法家思想与儒家仁爱思想相融合，使法律更加儒

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实行“春秋决狱”之前，统治者偏向法家思想，刑法严厉，法规更倾向于残酷

的惩罚。在“经义决狱”实践过程中，儒家的温仁理念逐渐渗透到汉代法律体系中。在司法裁量方面，

逐渐有了以温和惩罚为主的趋势，取代了严厉的刑罚。儒家主张将道德观念纳入司法审判中，强调以德

为先，刑罚为辅，倡导宽刑慎罚的原则。通过“春秋决狱”制度，刑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缓[7]。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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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心定罪”规定当事人有权陈述犯罪动机，甚至裁判者也会搜集相关证据，识别罪行中的善意和符合

道德规范的动机，从而依据“春秋断狱”轻刑处理。另外，根据“亲亲”原则，法律考虑到人性本善，

体谅犯罪者在处理亲人时的情感，可能会对其犯罪行为予以宽容处理。这种人文关怀的法律制度，既维

护了家族伦理和封建秩序，又巩固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基础。 
(二) “春秋决狱”对汉代司法产生的负面影响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儒家经义破坏了法律的威慑力和严肃性。秦朝以法治国，提倡“一断与法”“刑

无等级”[8]，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毫不留情，这种执行方式激发了公众对法律的恐惧和尊

重，也杜绝了任何试图逃避法律惩罚的幻想。因此，当时的法律体系展现出了相当大的权威和信誉。在

汉朝的“春秋决狱”制度中，借鉴了儒家经典中的抽象思想来解决具体案例，当法律与儒家经义发生冲

突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儒家经典的解释，以符合民众的期望。尽管许多案件在儒家经典的解释下得到了

与民意相符的判决，但也必须承认，一些案件可能存在不合理或潜在风险。 
“原心定罪”为滋生司法腐败创造了可能性，对犯罪者主观作案动机的好恶的评判权在官员的手里

[9]。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常常晦涩难以理解，普通百姓很难掌握其中的精髓。在司法审判时，人们可

能听不懂官员引用经典的解释，导致官员很容易根据自己对经典的理解而随意定罪，进而为捏造罪名、

肆意定罪提供机会。统治者利用推崇不平等的儒家思想以及持续合法化的“春秋决狱”制度来加强本阶

层的特权。举例来说，根据某些研究，“先请”制度规定贵族触犯法律时需事先通知皇帝，并得到皇帝

的批准后才能实施具体判决，随着“经义决狱”的兴起，“先请”范围逐渐扩大至“六百时”以上才能

上报[10]。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统治阶层的人在犯罪方面往往受到特权的保护，相反，

普通老百姓却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这种现象显然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也不利于汉代法制

的进步与完善。 

4. “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的启示与借鉴 

(一) 规范当代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 
古代春秋时期的司法制度，以犯罪行为者实施时的主观意图为法律审判的准则。随着当代社会刑事

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种类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审理这些案件面临更大挑战，尤其是针对常见的故意伤害

和盗窃罪，这两类罪行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汉代的“春秋决狱”给今天我国完

善刑事审判制度提供了一定启示和借鉴。 
中国当前正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各个领域都在快速变化，法律在面对这种飞速变革时存在着某种

局限性，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变得尤为关键。然而，自由裁

量权作为一种权力，一旦过度扩大就会引发问题，必须对其实行限制才能确保其正常运作，否则权力绝

对会导致腐败。法律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受到道德的影响，但是过多的道德干预

法律将损害法律的权威。最终却会削弱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约束。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主要行使自由裁量权，

因此应从法律监督角度规范司法官的行为。观察两汉春秋时期法官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由于个人素质

不同，对儒家经义的理解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在当代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运用与司

法官的素质息息相关。 
(二) 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形式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了要求，呼吁加强司法过程的灵活性，要求法官在解释法

律、认定事实、做出裁判等过程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社

会矛盾增多、冲突激化的自然结果[11]。法官的角色是调和法律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人，如何行使司法

裁量权，实现司法的主动性而非混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司法机构和学术领域的问题。我国与西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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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司法历史的社会不同，长期以来，研究自由裁量权时，也许过多聚焦于国外自由裁量的研究经验，

试图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寻找权力规制的有效参考。然而，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研究我国法官自

由裁量权的规制问题时，更应着眼于因地制宜，在追溯本源的基础上，汲取我国法制历史中的有益因素，

构建最适应我国法治环境的权力运作和规制机制。 
(三) “亲亲相隐”原则的立法思考 
尽管董仲舒在提倡“春秋决狱”时强调了“亲者亲相首匿”，同样，他也明确规定了罪行的适用范

围，例如那些对中央政权造成重大危害的罪行并不适用“亲者亲相首匿”的原则。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

法规，除了危及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外，任何其他犯罪行为都不应当得以享有“亲者亲相首匿”的保护。

国家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没有国家环境法律就失去了实施的意义，因此法律对国家的维护至关重要[12]。
此外，应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行为作出适当规范，如侵犯人身自由等犯罪。由于“亲亲相隐”制度的

初衷是为了保护亲情，而此类犯罪却造成家庭成员间的伤害。若这类犯罪行为得到“亲亲相隐”保护，

就背离了该制度的初衷。此外，这类案件的证人可能仅限于家庭成员，因此应用“亲亲相隐”制度会给

案件的侦查和审理带来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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